
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 

「第 29 屆點燃生命之火全民愛心募款運動」 

服務成果報告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 

「第 29 屆點燃生命之火全民愛心募款運動」 

支出明細表 

 

一、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與持續專注弱勢兒童的扶助，由本會自 2013 年 12 月 9 日起

至 2014 年 3 月 10 日止，發起第 29 屆「點燃生命之火」公益捐募運動，許可文號

為衛部救字第 1021380797 號，本次活動共計籌募新臺幣 153,172,721 元（含利息

64,471 元）。全數將轉贈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、財團法人兒童福利

聯盟文教基金會、財團法人紙風車文教基金會、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、

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、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、財團法人羅慧夫

顱顏基金會及社團法人彰化縣愛鄰社會福利協會，共計 8 家社福團體，作為台灣

弱勢兒童各項方案執行。 

二、 八家受贈單位所需經費，詳如以下總表： 

序號 受贈單位 受贈金額(元) 扶助人數(人) 

1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57,223,953 4,500 

2 財團法人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75,948,768 10,786 

3 財團法人紙風車文教基金會 600 萬 7,000 

4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350 萬 386 

5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300 萬 235 

6 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 300 萬 781 

7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 300 萬 95 

8 社團法人彰化縣愛鄰社會福利協會 150 萬 5,000 

 小計 153,172,721 28,783 

三、 全數善款於 2014 年 5 月 26 日撥付至受贈單位專戶，於 6 月 1 日起始動支，預計

於 2015 年 5 月 31 日執行完畢。 

四、 八家受贈單位收據圖檔如下：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 

「第 29 屆點燃生命之火全民愛心募款運動」 

使用情形報告 

一、目的： 

為善盡企業公民責任並持續塑造中國信託愛心銀行之企業形象， 

本會擬續辦「第 29 屆點燃生命之火全民愛心募款活動」。 

二、期間： 

   核准勸募活動期間：自 102 年 12 月 9日起至 103 年 3月 10 日止 

  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：自 103 年 6 月 1日起至 104 年 5 月 31 日止 

三、許可文號： 

  衛部救字第 1021380797 號函同意辦理 

四、募款活動期間所得及收支： 

【收入】： 

自 102年 12月 9日起至 103年 3月 10日(募款活動期間)收入$153,108,250

元+利息$64,471 元，合計$153,172,721 元 

收入 

自 102 年 12 月 9日起至 103 年 3月 10 日 

(募款活動期間) 

$153,108,250元 

自 102 年 12 月 9日起至 103 年 3月 10 日 

利息收入 

$64,471 元 

合計 $153,172,721元 

 

【支出】： 

一、必要支出費：募款相關支出金額 $0 元（勸募活動經費及手續費支出由

本會自行吸收） 

二、 依財務使用計畫，已轉贈以下八家受贈單位，受贈金額詳如下表： 

 



序號 受贈單位 受贈金額(元) 

1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57,223,953 

2 財團法人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75,948,768 

3 財團法人紙風車文教基金會 600 萬 

4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350 萬 

5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300 萬 

6 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 300 萬 

7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 300 萬 

8 社團法人彰化縣愛鄰社會福利協會 150 萬 

 小計 153,172,721 

 

三、【淨收入】$153,172,721 元－支出$153,172,721 元 ＝餘額$0 元 

淨收入 

募款收入 $153,108,250 元 

利息收入 $64,471 元 

支出 $153,172,721 元 

  

合計 $0 元 

 

 

 

 

 


